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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积极有效地行使董事会职权，认真履

行了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不断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的发

展。按照公司既定发展方向，努力推进各项工作，使得各项业务平稳发展。 

一、2019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及战略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性房地产出租与资产管理，以及存量住宅、商

住等开发库存销售。 

2019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房住不炒”基调，坚持去库存、去杠杆

的管控思路，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全面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全

年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态势。 

2019年，全国商业经营用房投资同比继续下降，由于电商影响，过往项目存

量巨大，网上购物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逐年提高，办公楼及商业营业用房

租金增长承压。经营性商业项目持续面临供给过剩和新零售冲击的双重压力。郊

区特色主题型商业项目、城市区域核心购物中心项目及社区商业项目由于能够满

足人们日常刚性消费，仍然具有一定的持续经营能力。 

近年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但网购及新零售占比增加较快。

实体商业项目需要不断与网络化的社会信息相结合，成为线上线下消费链条中的

节点，从而实现存在价值。目前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位于京沪蓉，项目数量及

体量均较小，与同行业龙头公司比较并不具备规模优势，且资产取得时间均较早，

已经进入成熟期，未来提升空间有限。 

1、投资性房地产出租与资产管理服务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位于京沪蓉。业态主要为集中商业和办公：其中集中

商业部分从产品上主要分为以“阳光新生活广场”为代表的社区商业；以“新业

广场”为代表的区域购物中心；以“新业中心”为代表的城市综合体。公司主要

依靠租金收入、资产管理费用以及资产升值退出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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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商住等开发库存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北京阳光上东及成都锦尚项目的尾房。 

2019年，公司各项经营工作稳定。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24,277.4万元，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176.1万元。公司对持有的北京道乐科技股权进行了

处置转让，增加了现金流、降低了负债。同时，对部分政府长期欠款进行了收回。

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已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鉴于近年来商业项目的过量供应及电商对传统商业项目的冲击，公司未来业

务将主要聚焦在京津沪地区不良、低效资产的收购、改造、提升和退出。在调整

自身资产结构的同时，充分发挥公司对经营性物业的资产管理能力，通过轻资产

模式实现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 

二、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资产质量，在继续做好存量资产的经营与资产管理业务的

同时，加快资产变现步伐，积极关注新项目和其他创新型业务。实现公司稳定、

持续发展。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EPDP目前正在筹划股权转让，公司未来的发展战

略也将随着股东变化而存在调整的可能。 

2020年公司将根据自身情况及市场机会，处置部分资产，进一步优化公司资

产质量，增加公司现金流。加快已开发项目的库存清理，加大资金回收力度，增

厚公司利润。在关注地产行业创新型业务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寻求资本服

务实体经济的机会，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董事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依法履行

职责。公司董事会现有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4名，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各委员会各司其职，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1、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10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并组织了1次年度股东大

会、3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会议均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

并完成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相关内容已按照披露要求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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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情况如下： 

董事姓名 应参加董

事会会议

次数 

亲自董事

会会议出

席次数 

委 托 董 事

会 会 议 出

席次数 

缺席董事会

会议次数 

列 席 股 东

大会次数 

唐  军 10 10 0 0 4 

张缔江 10 7 0 3 2 

韩传模 10 10 0 0 4 

韩俊峰 10 10 0 0 2 

韩美云 10 10 0 0 4 

杨  宁 10 10 0 0 4 

李国平 10 10 0 0 3 

 

2、2019年，公司审计委员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章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以及《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对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

履行监督职能。 

报告期内，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5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3月8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财

务报告初稿。 

2019年4月29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

季度财务报告初稿、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年8月23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初稿、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年10月29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

季度财务报告初稿。 

2019年12月20日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

审计工作计划。 

报告期内，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共召开4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1 月 29 日，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并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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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019 年 1 月 31 日，第七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过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工作情况的考核结果。与会委员依据年初制定

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评价，并根据岗位绩效评价结果及

薪酬分配政策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报酬数额。 

2019年 2月 18 日，第八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聘请总裁的议案。根据董事长唐军先生提名，同意续聘杨宁先生为公司

总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董事长唐军先生提

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人选赵博先生的个人

履历和工作经历、任职资格进行事前审核，同意续聘赵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秘书；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总裁杨宁先生提

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人选的个人履历和工

作经历、任职资格进行事前审核，同意续聘李国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续聘沈

葵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续聘郭春锋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根据总

裁杨宁先生提名，同意聘请郭春锋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2019 年 3月 15 日，第八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委员会对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审核意见，委员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年度薪酬，上述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报告期内，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开 1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 2月 18日，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经营计划与预算。 

 

2019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2020年，董事

会将根据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制定相对应的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计划，

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组织和领导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围绕

战略目标，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促进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 

公司董事：唐军、张缔江、韩传模、韩俊峰、韩美云、杨宁、李国平 


